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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项目为新建项目，

新建 17 个滴灌系

统，滴灌系统面积

0.98 万 亩 ， 镇 墩

1048 座 ， 闸 阀 井

381 座，排沙井 374
座，管道过路 166
处，及相关配套构筑

物、建筑物工程。并

包含维修改造原滴

灌系统及相关电力

工程。项目总投资

3250 万元，其中环

保投资 30.28 万元，

占总投资的 0.93%。

（一）严格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。水泵噪声采取基础减

震、隔声等措施。

（二）严格落实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。运营期产生的废

滴灌带由农户自行收集，统一清运至废旧资源加工利用企

业进行综合加工利用；沉砂池定期清理，收集后拉运至指

定的位置处置。

（三）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措施。项目区建成后受到人

类活动影响较大，通过合理耕种、管理和田间道路、灌渠，

形成新的农田生态系统，确保不影响到周围原生生态系统

的完整性，不造成周围生态环境的恶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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